
附件1
申报材料清单
一、江苏省工业设计中心
（注：工业企业提供1-12，16项；工业设计企业提供1-9、13-16项）
1、江苏省工业设计中心认定申报书；
2、江苏省工业设计中心认定申请报告；
3、地方工信部门推荐意见表；
4、企业2018年度审计报告（须包括审计报告正文、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
5、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在线办理时若系统自动生成则无须提交）；
6、2018年末工业设计从业人员花名册（须包括姓名、岗位及职务、学历、专业、联系电话等）；
7、2016-2018年工业设计成果获得授权的专利清单及证书复印件（清单须包括专利名称、专利号、专利权人、授权公告日等，在线办理时可只提交清单）；
8、2016-2018年工业设计成果获奖清单及证书复印件（清单须包括获奖产品、获奖名称、奖项主办单位、获奖时间等，在线办理时可只提交清单）；
9、2016-2018年企业开展或参与工业设计宣传推广、公共服务的活动清单及证明材料（清单须包括活动名称、简介、时间等，在线办理时可只提交清单）；
10、2016-2018年主要工业设计成果产业化证明材料（产品主要销售合同或发票单据等可证明产品已批量生产并实现销售的材料）；
11、独立的工业设计中心证明材料（独立核算的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非独立核算的提供工业设计中心成立文件或中心人事任免文件等能够证明工业设计中心为独立部门的材料）；
12、2016-2018年企业R&D支出、工业设计投入证明材料（工业设计投入主要包括：1）工业设计人员人工费用；2）工业设计活动直接消耗的材料、燃料和动力费用；3）用于中间试验和产品试制的模具、工艺装备开发及制造费，不构成固定资产的样品、样机及一般测试手段购置费，试制产品的检验费；4）用于工业设计活动的仪器、设备的运行维护、调整、检验、维修等费用，以及通过经营租赁方式租入的用于工业设计活动的仪器、设备租赁费；5）用于工业设计活动的仪器、设备的折旧费，用于工业设计活动的软件、专利权、非专利技术的摊销费用；6）新产品设计费、新工艺规程制定费；7）与工业设计活动直接相关的其他费用；8）工业设计外包服务费用等）；
13、2016-2018年企业工业设计服务收入证明材料；
14、2016-2018年企业承接的工业设计项目清单（清单须包括项目名称、合作单位、合同金额等,下同）；
15、2016-2018年企业完成的工业设计项目清单；

16、其他有关材料。
二、江苏省工业设计示范园

1、江苏省工业设计示范园认定申报书；
2、江苏省工业设计示范园认定申请报告；
3、地方工信部门推荐意见表；
4、申请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在线办理时若系统自动生成则无须提交）；
5、园区成立批复文件；
6、园区工业设计服务场所证明材料（相关土地证、房产证或租赁合同等证明材料）；
7、园区入驻工业设计企业汇总表；
8、园区工业设计服务平台证明材料（服务企业名单以及相关照片、发票单据、合同等可以佐证平台服务的相关材料）；
9、其他有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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